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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办公用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数据”）、

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通信”）、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软件”）向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唐开元”）、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数据所”）、北京兴鸿达物业

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鸿达”）租赁房屋作为公司的办公场所，租

金共计 3,841,856.16 元。 

2.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信科研院”）为公司控股股东，

兴唐开元、数据所属于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研院下属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兴唐开元、数据所属于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高鸿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租用控股

股东下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案》，公司两名关联董事付景林先生、陈蕾女士

按照有关规定回避参与上述议案的表决，具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号研七楼 302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七楼 302 室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李毅 

注册资本：304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开发

后的产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轻工化工材料、装饰材料；

家居装饰；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信息咨询（除中介服务）；

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东为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兴唐开元

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的 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视为公司关联人。 

2.名称：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号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张知恒 

注册资本：6668.2 万元 

主营业务：制造开发后的产品；通信软件、通信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

品、通信系统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开发后

的产品；通信及计算机系统集成；物业管理；租赁房屋及场地;主办《数据通信》杂

志；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数据通信》杂志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数据通信科学

技术研究所的 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数据通信科学

技术研究所视为公司关联人。 

3.名称：北京兴鸿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号一区 26 幢十一层 1108 房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吕国 

注册资本：100 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

机械设备、金属材料；房地产经纪业务；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会议服务。（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自然人吕国持有其 46%股权；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持有其 29%股权；大唐实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20%股权；自然人

朱寅平持有其 5%股权。 

兴鸿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大

唐实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经查询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北京

兴鸿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 

（1）学院路 40 号办公用房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科研综合楼 9 层部分，建筑面积共 75 平方米；塔

2 楼北侧平房，建筑面积为 410 平方米，研八楼三层合计面积共 2,431 平方米，上

述办公用房均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院内。 

（2）海淀区农大南路 88 号院 1 号楼 

海淀区农大南路 88 号院 1号楼二层东北侧部分，建筑面积共 744.34 平方米。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政策 

本次办公用房租赁价格参考周边价格确定。 

 



出租方 承租方 
面积 

（平方米） 
金额（元） 日租金 地址 

兴唐开元 高鸿数据 410    187,751.30  2.53 塔二楼北侧平房（1.1-6.30） 

数据所 高鸿数据 410     181,810.4  2.41 塔二楼北侧平房（7.1-12.31） 

兴唐开元 

高鸿数据 1,851    964,889.30  2.88 

学院路 40 号院内研八楼（1.1-6.30） 
高鸿软件 277    144,394.60  2.88 

高鸿信息 303    157,947.80  2.88 

数据所 

高鸿数据 1,851    933,200.16  2.74 

学院路 40 号院内研八楼（7.1-12.31） 高鸿软件 277    139,652.32  2.74 

高鸿信息 303    152,760.48  2.74 

兴鸿达 

高鸿数据 744.34    923,874.80  5.8 
海淀区农大南路 88 号院 1 号楼二层东北侧部
分（6.1-12.31） 

高鸿数据 75     55,575.00  3.9 
学 院 路 40 号 科 研 综 合 楼 第 九 层部 分

（6.24-12.31） 

合计 -  3,841,856.16 -  - 

 

公司第八届第三十一次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

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案》，公司与兴唐元签订合同租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塔二楼北侧平房、学院路 40 号院内研八楼，仅用于办公，期限自 2019 年 1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面积共 3,251 平方米，租金共 2,934,081.7 元，供暖费和

物业费另行支付。但由于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业务调整，其子公司兴唐开元智

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拟办理注销登记，现房屋租赁业务已调整至数据通信科学技术

研究所，兴唐开元与公司下属公司的租赁合同于 2019 年 6月 30 日全部终止。原向

兴唐开元的办公用房租赁自 2019年 7月 1日起全部调整为向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

所租赁，租赁日期为自 2019 年 7 月 1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同时公司为支持公司可信云计算业务、车联网业务公司拟增加部分办公用房。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分别与兴唐开元、数据所、兴鸿达物业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相

关协议尚未签署，办公用房租赁地址及租金如下： 

出租方 承租方 
面积（平方

米） 
金额（元） 日租金 地址 

兴唐开元 高鸿数据 410    187,751.30  2.53 塔二楼北侧平房（2019.1.1-2019.6.30） 

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

究所 
高鸿数据 410     181,810.4  2.41 

塔 二 楼 北 侧 平 房

（2019.7.1-2019.12.31） 



兴唐开元 

高鸿数据 1,851    964,889.30  2.88 
学院路 40号院内研八楼

（2019.1.1-2019.6.30） 高鸿软件 277    144,394.60  2.88 

高鸿信息 303    157,947.80  2.88 

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
究所 

高鸿数据 1,851    933,200.16  2.74 
学 院 路 40 号 院 内 研 八 楼
（2019.7.1-2019.12.31） 

高鸿软件 277    139,652.32  2.74 

高鸿信息 303    152,760.48  2.74 

北京兴鸿达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高鸿数据 744.34    923,874.80  5.8 
海淀区农大南路 88号院 1号楼二层东北
侧部分（2019.6.1-2019.12.31） 

高鸿数据 75     55,575.00  3.9 
学院路 40 号科研综合楼第九层部分

（2019.6.24-2019.12.31） 

合计  - 3,841,856.16 -  - 

六、关联交易未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租金水平符合市场价格水平，租用面积与公司业务水平相当，本次租用有利于

业务开展，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八、2019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和电信科研院及其下属单位的关联方发

生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采购： 

单位：万元 

供应商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本期金额 审议情况 

大唐联仪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984.83 已经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343.52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92.63 

未达到审议标准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39.92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8.26 

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7.27 

北京兴鸿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4.63 

北京大唐志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4.44 

北京大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0.23 

合计     1,615.73  

关联销售： 

单位：万元 

客户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本期金额 审议情况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529.00 

经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2018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向其销售商品 410 万，超

出部分未达审议标准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130.66  
已经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2018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15.71  

大唐联仪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9.48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2.65  未达到审议标准 

合计     687.50  

 

关联方债权债务情况： 

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申请的

贷款发生额为 64,000 万元，具体审议及披露情况为： 

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2015-3-17 第七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5-016 

2015-3-17 关联交易公告（三）  2015-022 

2015-4-10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036 

2018-3-27 关联交易公告（三）  2018-023 

2018-3-31 第八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8-028 

2018-4-18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38 

2018-11-21 第八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8-100 

2018-11-21 关联交易公告  2018-102 

2018-12-8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110 

2019-4-8 第八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9-018 

2019-4-8 关联交易公告  2019-020 

2019-4-25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038 

2019-4-30 第八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9-041 

2019-4-30 关联交易公告  2019-042 

2019-5-17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053 

公司和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公司 2019 年度在

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每日余额不超过 8亿元，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

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厘定，不低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

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公司 2019 年度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请不超过 6亿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0年 5月 31日，

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厘定，将不高于公司按照人民

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具体审议及披露情况为： 

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2019-4-23 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9-029 

2019-4-23 关联交易公告  2019-033 

2019-5-15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052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于此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意见： 

下属公司租用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及北

京兴鸿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办公用房是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

各项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公允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状况。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对此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

董事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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